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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　書函

地址：220232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

18樓

承辦人：王羚宜

電話：02-89680883

受文者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金管法字第112014084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12A301317_1_27091044294.pdf、112A301317_2_27091044294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拒絕商業行銷指引」1份，請協助轉知宣導予所轄

非公務機關參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12年6月13日發法字第1122001288號

函辦理。

正本：本會銀行局、證券期貨局、保險局

副本：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2023/06/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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